
广西医科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广西医科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是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为加强对大学生活动中心的管理，确保场地

安全和学生活动安全，实现“科学化管理，规范化服务，高效化使用”，

更好地为学校师生服务，根据广西医科大学相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章 值班制度

第二条 大学生活动中心值班由学生社团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及勤

工岗人员组成。

第三条 活动中心值班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17：30—19:00（如

需周末使用，需周五前向值班人员递交申请）。

第四条 值班人员有责任、有义务监督、制止任何违反《广西医

科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管理规定》的行为，并报校团委对违反者作出

相应的处理。

第五条 值班人员负责登记物资借还及活动中心场地的使用情况；

活动场地的钥匙只能为校团委持有，任何人员不得外借、转借，不得

私自配备钥匙，不得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开放、使用活动中心。

一经发现，取消值班人员资格，并报校团委处理。

第六条 值班人员负责活动中心的卫生情况，提醒活动方做好清

洁卫生工作并将活动垃圾带离活动中心；有权解散妨碍值班的相关人

员，有权劝离任何无场地登记而私自使用活动中心场地的组织或个人。

第七条 值班人员需每周打扫一次活动场地卫生，此外还需在每



次活动后确保活动方把场地打扫干净，每天晚上 22：00 按时关门、

关灯。

第八条 值班人员协助学生社团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监督、制止违

反《广西医科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管理规定》的行为。若学生社团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不在场，则值班人员有权独立行使监督权，并及时报

校团委对违反规定者作出相应的处理。

第九条 值班人员要履行好消防安全责任，在值班结束后或活动

结束后关闭活动中心所有的灯光、电源、门窗。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

报校团委。

第三章 场地申请流程

第十条 线下场地申请流程图：



线上场地申请流程图：

注：请提前与当天值班人员联系。

第四章 场地管理

第十一条 活动中心使用需向校团委申请，获批后提前三天以上

（含三天）将审批表交至学生社团服务中心值班处（A7#）101 室并

填写场地申请登记表，做好登记。

第十二条 活动中心禁止使用明火、禁止私拉电线、禁止使用大

功率电器；活动方在活动结束后必须将物资放回原位并做好会场清洁

工作，离开前须联系值班人员做好场地交接，如未按规定交接造成活

动中心物资丢失或发生其他安全事故的，活动方应负全责。

第十三条 活动中心物资以及各学生社团物资的存放严禁阻碍逃

生通道，若出现此类情况，则须完成整改并符合保卫处要求后方可开

放使用。



第十四条 活动中心不允许举办美食类、烹饪类活动，不允许将

食物带进活动中心，违者将禁止该单位一年内再申请使用大学生活动

中心。

第五章 活动中心违规使用处罚

第十五条 私自使用活动中心、经值班人员劝阻无效者，禁止申

请使用活动中心一年。

第十六条 未按要求保持场地卫生者，首次违反卫生规定，一个

月内禁止申请使用活动中心，第二次违反卫生规定，半年内禁止申请

使用活动中心，屡教不改者禁止其再申请使用活动中心并报校团委处

理。

第十七条 学生社团服务中心值班人员未尽其责，违反相关规定

者，取消当年在学生社团服务中心的评优评先资格；勤工岗值班人员

未尽其责，无故缺勤，迟到早退，按学校相关文件规定进行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校团委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共青团广西医科大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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